附件

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;2015年12月25日

	事项名称
	社区矫正解除备案

	事项类型
	其他行政权力
	办事对象
	社区矫正人员

	法定期限
	矫正期满
	承诺期限
	

	实施机关
	楼区司法局
	责任科室
	社区矫正股

	咨询电话
	2956335
	投诉电话
	8224882

	受理条件
	社区矫正期满前一个月



	申报材料
	社区矫正期间的表现、考核结果、社区意见



	法定依据
	湖南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第七十六条  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在社区矫正期满前一个月作出个人总结,司法所应当对其进行教育矫正效果评估,根据其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的表现、考核结果、社区意见等情况作出书面 鉴定,确定解除社区矫正日期,并向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


	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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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;2015年12月25日
	事项名称
	社区矫正人员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处罚

	事项类型
	行政处罚
	办事对象
	社区矫正人员

	法定期限
	
	承诺期限
	

	实施机关
	楼区司法局
	责任科室
	社区矫正股

	咨询电话
	2956335
	投诉电话
	8224882

	受理条件
	1、 连续六个月内考核累计扣分超过二十分的；2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；3、违反关于报告、会客、外出、居住地变更等规定的；4、不按规定参加教育学习、社区服务等活动，经教育仍不改正的；5、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提交病情复查情况，或未经批准进行就医以外的社会活动切经教育仍不改正的；6、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，情节轻微的；


	申报材料
	社区矫正期间的表现、司法所意见

	法定依据
	《湖南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》第六十五条 社区矫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,应当给予警告。由司法所提出处罚意见,报县级社区矫正机构审核批准,并出具书面决定:(一)连续六个月内考核累计扣分超过二十分的;

(二)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;（三）违反关于报告、会客、外出、居住地变更等规定的;

(四)不按规定参加教育学习、社区服务等活动,经教育仍不改正的;

(五)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提交病情复查情况,或者未经批准进行就医以外的社会活动且经教育仍不改正的;

(六)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,情节轻微的;

(七)违反社区矫正其他规定的

	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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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满前一个月作出个人总结





司法所对其矫正效果评估





作出书面鉴定





确定矫正日期宣告解除





报司法局备案





出具书面处罚决定





报司法局审批





矫正小组讨论





司法所提出处罚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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